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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 
 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规范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技术要求，制

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的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。 
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。 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（电除尘委员会）、中钢集团天澄环保公司、

浙江佳环电子有限公司、大连电子研究所。 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。 

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自实施之日起代替《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

件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》（HCRJ 011-1998）。 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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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 
 

1  适用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牌、运输包装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高压静电除尘器的整流电源（以下简称整流电源），也适用于除雾、除焦

油及其他环境保护用途的高压整流电源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/T 191     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

GB/T 6388     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

GB/T 13931     电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

JB/T 3085       电力传动控制装置的产品包装与运输规程 

JB/T 4276       变压器  产品包装技术条件 

JB/T 5845-1991 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试验方法 

3  技术要求 

3.1  基本要求 

3.1.1  整流电源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。 

3.1.2  当用户有特殊技术要求时，还应满足用户与制造厂达成的协议。 

3.2  运行环境与安全要求 

3.2.1  运行地点无导电、爆炸尘埃，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和蒸汽。 

3.2.2  无剧烈振动和冲击，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5%。 

3.2.3  空气最大相对湿度为 90%。 

3.2.4 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（对于在海拔高于 1000m 的地域使用的整流电源，需考虑介

电强度的降低和空气冷却效果的减弱，用于这类地域的整流电源，需按制造厂与用户之间的

协议进行设计和使用）。 

3.2.5  整流电源的输入交流电频率为 50Hz，其波动范围不超过±2%；电压波动范围不超过

额定值的±1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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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 整流电源的技术性能见表 1。 

表 1  整流电源的技术性能和检验方法 

序号 项  目 指  标 试验方法 
 

1 设备效率 ≥80％ 1 
JB 5845-1991 

7.2 

2 设备功率因素 ≥0.8 1 
JB 5845-1991 

7.2 

3 

绝缘强度试验： 
a） 变压器耐压试验 
b） 变压器油的耐压试验 
c） 变压器低压绕组、电抗器绕组

对箱壳的耐压试验 
d） 控制柜中工作电压大于 90V 的元

器件对柜壳接地端的耐压试验 
e） 控制柜中工作电压小于 90V 的元

器件对柜壳接地端的耐压试验 

 
额定电压 1.5 倍，历时 1min 
≥40kV／mm 
工频 2000V，历时 1mm，无绝缘击穿、

闪络、异常响声 
工频 2000V，历时 1mm，无绝缘击穿、

闪络、异常响声 
工频 1000V，历时 1mm，无绝缘击穿、

闪络、异常响声 

JB 5845-1991 
6.3 
6.2 
6.4 

 
 

6.5.1 
 

6.5.2 

4 空载试验 额定电压 1.5 倍，历时 1mm 无异常响声 
JB 5845-1991 

7.3 

5 
负载试验： 
a) 模拟电场负载 
b) 电阻性负载 

 
设备尽可能在直流输出额定电流，直流

输出额定电压状态下运行 
设备在直流输出额定电流和≥80％直

流输出额定电压状态下运行 
上述试验稳定运行 1h，应无异常现象 

JB 5845-1991 

7.4 

6 触发装置性能试验 电流波形光滑对称 
JB 5845-1991 

7.6 

7 闪络试验 闪络频率≥150 次／min,持续 15min 
JB 5845-1991 

7.7 

8 

温升试验： 
a) 变压器、电抗器绕组极限温升  
b) 高压整流回路上层油面的最高

温升 

 
≤65K 2 
≤40K 2 

JB 5845-1991 
7.5 

9 

冲击短路及保护试验： 
a) 负载冲击试验 
b) 整流变压器一次侧分，合闸试

验  
（予开路冲击试验） 

c) 予短路冲击试验 
 
d) 短路及短路冲击试验 
e) 开路冲击及过电压试验 

 
在额定负载下分、合闸各 50 次 
给定值在零位时 20 次，给定值在额定

输出状态时 50 次 
 
给定值在零位时 10 次，给定值在额定

输出状态时 50 次 
隔离开关按负载、短路的程序 20 次 
隔离开关按负载、短路的程序 20 次 

JB 5845-1991 
7.8.1 
7.8.2 

 
 

7.8.3 
 
 

7.8.4 
7.8.5 

10 整流电源的接地电阻 ＜2Ω GB/T 13931 

注：1 当用电阻性负载进行试验时，可用效率与功率因素的乘积不小于 0.64 来考核。 
2 高压整流变压器和高压硅整流元件组成一体时，其极限温升应以高压整流回路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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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检验规则 

4.1  检验分类 

整流电源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 

4.2  出厂检验 

    产品出厂须逐台进行检验。出厂检验合格后，应有合格证明书。 

4.3  型式检验 

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当产品的设计、工艺或所用材料的改变会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b) 批量生产的产品，正常生产三年； 

c)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 

d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； 

e)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。 

4.4  抽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

型式检验采用随机抽样，在满足检测项目的条件下，抽样数不少于两台，检验时有一项

不合格，应加倍抽样检验，如仍有不合格项，则判为不合格。 

4.5  检验项目、试验方法及结果 

检验项目、试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。 

5  标志、使用说明书 

5.1  包装标志 

包装箱外应有发货标志和储运标志，并应符合 GB/T 191 和 GB/T 6388 的规定。 

5.2  使用说明书 

使用说明书应包含以下内容： 

a) 产品型号、名称； 

b) 产品标准编号； 

c) 产品技术性能和技术参数； 

d) 主要结构及主要设备； 

e) 安装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； 

f) 维修及故障排除。 

6 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6.1  产品包装 

产品包装应符合 JB/T 3085 和 JB/T 4276 的规定。 

6.2  产品运输、贮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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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过程中，不应有剧烈震动、撞击和倒置。产品不得曝晒、雨淋。运输和贮存中的温

度可在-25℃～55℃。 

 


